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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公司深圳市

盐田港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发生业

务往来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因业务发展需要，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亚通”或

“公司” ）及子公司拟与关联公司深圳市盐田港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盐田港怡亚通” ）发生日常性业务往来，具体业务为公司及子公司向盐田港怡亚通

采购家用小电器、白酒、芯片及电子元器件等产品不超过人民币1.85亿元，公司及子

公司向盐田港怡亚通销售液晶屏、显卡等产品不超过人民币0.15亿元，预计合计关

联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具体业务模式及交易金额以合同约定为准（以上

金额均不含税）。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之规定，公司董事李程先生

在盐田港怡亚通担任董事职务，盐田港怡亚通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事项属于关

联交易事项。

3、公司已于2024年1月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2024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公司深圳市盐田港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发

生业务往来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并于2024年1月12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公司深圳市盐田港怡亚通供应链有限

公司发生业务往来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李程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上述

关联交易事项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深圳市盐田港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盐田区盐田街道东海社区明珠道15号盐田综合保税区盐田港现代物流中心综合楼901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汪小平

注册资本 5,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20年12月22日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国内商业(不含限制项目);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开发;企业

管理咨询;化妆品的进出口及购销;汽车销售;初级农产品的购销以及其他国内贸易;机械设备租

赁、计算机及通信设备租赁(不含金融租赁项目及其他限制项目);网上贸易、进出口业务;游戏机及

配件的进出口、批发及销售;自有物业租赁;食品添加剂销售;化肥购销;饲料添加剂及煤炭的购销。

(以上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及需前置审批的项目,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

方可经营)；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酒类的批发与零售;保

健食品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大豆、大米、玉米的购销。 物流数据采集、处理和管理；物

流方案设计，物流信息处理及咨询服务；文档及档案寄存、保管、数字化、咨询、评估、鉴定、整理。 智

能档案库房系统集成，产业规划、产业咨询。 海上、陆路、航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海关预录入、进出

口货物报关代理；报验代理、报检、监管仓储、监管运输代理；安装、维修、鉴定：家电、家居用品、家

具、健身器材、卫生浴具整机及配件；生产与制造、批发与零售：计算机和电子设备、仓储物流设备；

食品经营，销售（含网上销售）：初级食用农产品、通信产品、针纺织品、服装服饰、日用百货、家用电

器、电子产品、数码产品、化妆品、计生用品、卫生用品、办公用品、体育用品、玩具、汽车及摩托车配

件、鞋帽、箱包、皮具、钟表、乐器、框架眼镜、珠宝首饰、家具、工艺美术品、五金制品、塑料制品、橡胶

制品、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化工产品、消防器材、建筑材料、一类医疗器械、二类医疗器械。 新

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电车销售；新能

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电池销售；插电式混合动力专用发动机销售；充电桩销

售；电 ，许可经营项目是：汽车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食品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实际控制人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盐田港怡亚通近三年发展状况

盐田港怡亚通成立于2020年12月，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万元，实际控制人

为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要经营范围包括国内商业(不含限制

项目)、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开发、企业管理咨询、化妆品的进

出口及购销、汽车销售、初级农产品的购销以及其他国内贸易、机械设备租赁等。 目

前，盐田港怡亚通正处于前期发展阶段，截止2023年09月30日，实现营业总收入47,

720.05万元，净利润235.76万元，未来业务发展前景良好。

3、盐田港怡亚通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状况如下：

2022年年度财务数据(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3年第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总额 11,319.71 资产总额 21,936.76

负债总额 6,223.95 负债总额 16,691.42

营业收入 20,531.90 营业收入 47,720.05

净利润 95.75 净利润 235.76

净资产 5,095.76 净资产 5,245.34

资产负债率 54.98% 资产负债率 76.09%

4、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李程先生在盐田港怡亚通担任董事职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6.3.3条之规定，盐田港怡亚通为公司关联方。

5、履约能力分析

盐田港怡亚通经营及信用状况良好，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不属于最高人民法

院网站列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关联交易概要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及子公司拟与关联公司深圳市盐田港怡亚通供应链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盐田港怡亚通” ）发生日常性业务往来，具体业务为公司及子公司

向盐田港怡亚通采购家用小电器、 白酒、 芯片及电子元器件等产品不超过人民币

1.85亿元，公司及子公司向盐田港怡亚通销售液晶屏、显卡等产品不超过人民币0.15

亿元，预计合计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具体业务模式及交易金额以合同

约定为准（以上金额均不含税）。

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公司盐田港怡亚通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是在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前提下，遵循公开、公平原则，以公允合理的市场价格协

商确定交易价格，并根据公平、公正的原则签订相关合同。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在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的关联交易范围内，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分别

就相关业务签署合作合同。

四、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股权转让等安排。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公司盐田港怡亚通之间的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活

动中发生的业务，是合理必要的。 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公司盐田港怡亚通之间的业

务往来按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与其他业务往来企业

同等对待。

2、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允的定价原则且付款条件公平，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

股东利益的情形。

3、上述交易对本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交易对关联方

形成依赖。

六、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除本次交易外，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1月30日，公司（包括合并报表范围内

的子公司） 与盐田港怡亚通及其关联方累计发生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

632,946,196元。

七、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2024年1月8日， 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2024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

通过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公司深圳市盐田港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发生业

务往来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形成以下审查意见：本次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公司深

圳市盐田港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事项是公司必要的日常交易事项，定

价依据符合公平、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

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李程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八、备查文件

1、《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24年第一次独立董事

专门会议审查意见》；

3、《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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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公司山东交

运怡亚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发生业

务往来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因业务发展需要，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亚通”或

“公司” ）及子公司拟与关联公司山东交运怡亚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山东交运怡亚通” ）发生日常性业务往来，具体业务为公司及子公司委托山东交运

怡亚通采购商品不超过人民币7,100万元， 公司及子公司拟向山东交运怡亚通销售

商品不超过人民币50万元，预计合计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7,150万元，具体业

务模式及交易金额以合同约定为准。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之规定，公司董事陈伟民先

生在山东交运怡亚通担任董事职务，山东交运怡亚通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事项

属于关联交易事项。

3、公司已于2024年1月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2024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公司山东交运怡亚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发

生业务往来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并于2024年1月12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公司山东交运怡亚通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发生业务往来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陈伟民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上

述关联交易事项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山东交运怡亚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济阳区济北开发区黄河大街17号总部经济中心办公楼323室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马绪川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9年07月08日

经营范围

供应链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铁路货物运输、道路货物运输、水上货物运输、航空货物运输；装卸

搬运；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货物运输代理；国内贸易代理服务；物业服务；文档及档案寄存、保

管、数字化、咨询、评估、鉴定、整理；智能档案库房系统集成；计算机软硬件开发；广告的设计、制作、

代理、发布；家用电器、家居用品、家具、健身器材、厨卫用品的安装、维修；批发、零售、网上销售：首

饰、化妆品、汽车、农副产品、机械设备、计算机、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通信设备、电子产品、游

戏机及配件、食品、食品添加剂、乳制品、酒水、化肥、饲料添加剂、铁矿石、镍矿石、针纺织品、服装、

鞋、帽、箱包、皮具、日用百货、家用电器、数码产品、计生用品、卫生用品、办公用品、体育用品、玩具、

汽车配件、摩托车配件、钟表、乐器、眼镜、家具、工艺品（不含象牙及其制品）、五金产品、塑料制品、

橡胶制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消防器材、建筑材料、医疗器械、矿产品、金属材料、有色金

属、机电产品、石油焦、清洁煤、焦炭、炭素及炭素制品、沥青（不含危险化学品）、钢材、木材、纸制

品、燃料油、金银制品、普通劳防用品、饲料、纺织原料；机械设备、计算机、汽车的租赁；进出口业务

以及其他按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未禁止和不需经营许可的项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实际控制人 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山东交运怡亚通近三年发展状况

山东交运怡亚通成立于2019年7月，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0万元，实际控制

人为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主要经营范围包括企业管理咨询；

铁路货物运输、道路货物运输、水上货物运输、航空货物运输、装卸搬运、仓储服务

等。 目前，山东交运怡亚通正处于前期发展阶段，截止2023年09月30日，实现营业总

收入2,392.14万元，净利润75.39万元，未来业务发展前景良好。

3、山东交运怡亚通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状况如下：

2022年年度财务数据(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3年第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总额 15,418.77 资产总额 14,385.17

负债总额 4,447.84 负债总额 4,324.39

营业收入 16,901.01 营业收入 2,392.14

净利润 153.32 净利润 75.39

净资产 10,970.93 净资产 10,060.78

资产负债率 28.85% 资产负债率 30.06%

4、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陈伟民先生在山东交运怡亚通担任董事职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之规定，山东交运怡亚通为公司关联方。

5、履约能力分析

山东交运怡亚通经营及信用状况良好，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不属于最高人民

法院网站列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关联交易概要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及子公司拟与关联公司山东交运怡亚通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山东交运怡亚通” ）发生日常性业务往来，具体业务为公司及子公

司委托山东交运怡亚通采购商品不超过人民币7,100万元， 公司及子公司拟向山东

交运怡亚通销售商品不超过人民币50万元，预计合计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7,

150万元，具体业务模式及交易金额以合同约定为准。

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公司山东交运怡亚通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是在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前提下，遵循公开、公平原则，以公允合理的市场价格协

商确定交易价格，并根据公平、公正的原则签订相关合同。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在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的关联交易范围内，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分别

就相关业务签署合作合同。

四、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股权转让等安排。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公司山东交运怡亚通之间的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

活动中发生的业务，是合理必要的。 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公司山东交运怡亚通之间

的业务往来按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与其他业务往来

企业同等对待。

2、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允的定价原则且付款条件公平，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

股东利益的情形。

3、上述交易对本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交易对关联方

形成依赖。

六、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除本次交易外，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1月30日，公司（包括合并报表范围内

的子公司） 与山东交运怡亚通及其关联方累计发生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

112,014,213元。

七、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2024年1月8日， 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2024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

通过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公司山东交运怡亚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发生业

务往来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形成以下审查意见：本次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公司山

东交运怡亚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事项是公司必要的日常交易事项，定

价依据符合公平、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

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 关联董事陈伟民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

决。

八、备查文件

1、《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24年第一次独立董事

专门会议审查意见》；

3、《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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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

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1月8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2024年1月12日以书面传

签的形式召开。应参加会议的监事3人，实际参加会议的监事3人。本次会议召开程序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出席会议的监事讨论后，一致通过如下决

议：

一、最终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公司深

圳市盐田港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发生业务往来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及子公司拟与关联公司深圳市盐田港怡亚通供应链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盐田港怡亚通” ）发生日常性业务往来，具体业务为公司及子公司

向盐田港怡亚通采购家用小电器、 白酒、 芯片及电子元器件等产品不超过人民币

1.85亿元，公司及子公司向盐田港怡亚通销售液晶屏、显卡等产品不超过人民币0.15

亿元，预计合计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具体业务模式及交易金额以合同

约定为准（以上金额均不含税）。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告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

的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公司深圳市盐田港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发生业务

往来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二、最终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公司山

东交运怡亚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发生业务往来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及子公司拟与关联公司山东交运怡亚通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山东交运怡亚通” ）发生日常性业务往来，具体业务为公司及子公

司委托山东交运怡亚通采购商品不超过人民币7,100万元， 公司及子公司拟向山东

交运怡亚通销售商品不超过人民币50万元，预计合计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7,

150万元，具体业务模式及交易金额以合同约定为准。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告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

的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公司山东交运怡亚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发生业务

往来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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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

三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1月8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2024年1月12日以书面

传签的形式召开。公司应参加会议的董事7人，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7人。本次会议召

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就以下事项决议

如下：

一、最终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公司深

圳市盐田港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发生业务往来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及子公司拟与关联公司深圳市盐田港怡亚通供应链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盐田港怡亚通” ）发生日常性业务往来，具体业务为公司及子公司

向盐田港怡亚通采购家用小电器、 白酒、 芯片及电子元器件等产品不超过人民币

1.85亿元，公司及子公司向盐田港怡亚通销售液晶屏、显卡等产品不超过人民币0.15

亿元，预计合计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具体业务模式及交易金额以合同

约定为准（以上金额均不含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之规定，公司董事李程先生在

盐田港怡亚通担任董事职务，盐田港怡亚通为公司关联方，上述交易事项属于关联

交易事项。

关联董事李程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告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

的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公司深圳市盐田港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发生业务

往来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二、最终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公司山

东交运怡亚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发生业务往来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及子公司拟与关联公司山东交运怡亚通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山东交运怡亚通” ）发生日常性业务往来，具体业务为公司及子公

司委托山东交运怡亚通采购商品不超过人民币7,100万元， 公司及子公司拟向山东

交运怡亚通销售商品不超过人民币50万元，预计合计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7,

150万元，具体业务模式及交易金额以合同约定为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之规定，公司董事陈伟民先生

在山东交运怡亚通担任董事职务，山东交运怡亚通为公司关联方，上述交易事项属

于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董事陈伟民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告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

的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公司山东交运怡亚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发生业务

往来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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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通控股” 或“公司” ）原职工代表监事张

帆先生因个人原因已申请辞职，辞职将导致公司监事会人数低于法定人数，根据《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张帆先生辞去职工代表监事的申请将在公司补选

产生新任职工代表监事后方能生效。

为保证公司监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

司于2024年1月12日召开了第二届职工代表大会2024年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郑安

玲女士（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至本届监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1月13日

附件：职工代表监事郑安玲女士简历

郑安玲，女，1986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大学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历任：华天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助理；义如意（泉州）建材贸易有限公司会计；泉州安通物流有限

公司会计部成本会计、会计组副主管；泉州安盛船务有限公司会计部副主管、会计部

主管、会计部副经理、财务部副总经理；安通控股财务中心核算部经理。2023年5月至

今任安通控股审计部总经理助理。

郑安玲女士目前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

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及公司现任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也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688247� � � � � �证券简称：宣泰医药 公告编号：2024-001

上海宣泰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宣泰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3年4月26日、2023年

5月31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续聘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

称“上会” ）为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负责公司2023年度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工作。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

海宣泰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10）。

近日，公司收到上会出具的《关于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函》，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

下：

一、本次签字注册会计师变更的基本情况

上会原委派江燕（项目合伙人）、胡文妤作为签字注册会计师。 因内部工作调整，上会

指派注册会计师傅韵时接替江燕作为公司2023年度审计项目的签字注册会计师 （项目合

伙人），完成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的审计工作。 变更后的签字注册会计师为傅韵时、胡文

妤。

二、本次变更的签字注册会计师信息

1、基本信息

傅韵时，2019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14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21年开始在上会

执业，从事证券类审计服务超过8年，至今为多家企业提供上市公司年报审计、新三板年报

审计等证券相关服务。 近三年签署过上市公司审计报告包括：爱普股份、赢合科技及连云

港。

2、诚信和独立性情况

傅韵时最近三年未受到任何刑事处罚及行政处罚，未因执业行为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

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等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未因执业行为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

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傅韵时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

守则》有关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三、本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过程中相关工作安排已有序交接， 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表

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产生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上海宣泰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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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发电量数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2023年12月按合并报表口径完成发

电量7,740,981兆瓦时，较2022年同期同比增长10.13%。 其中，风电发电量增长5.47%，火电发

电量下降0.68%，其他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增长279.00%。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本公司2023年

累计完成发电量 76,225,816兆瓦时，较2022年同期同比增长7.92%。 其中，风电发电量增长

5.22%，火电发电量下降2.39%，其他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增长159.83%。

2023年12月发电量详情如下：

业务板块及地区分布

2023年12月

发电量

（兆瓦时）

2022年12月

发电量

（兆瓦时）

12月同比

变化率

（%）

2023年

累计发电量

（兆瓦时）

2022年同期

累计发电量

（兆瓦时）

年累计

发电量

同比变化率

（%）

风电业务 6,226,228 5,903,344 5.47 61,352,968 58,308,065 5.22

其中：黑龙江 399,261 492,432 -18.92 3,321,621 3,373,653 -1.54

吉林 219,209 246,722 -11.15 2,066,421 2,041,863 1.20

辽宁 344,444 283,175 21.64 3,447,291 3,111,842 10.78

内蒙古 806,159 824,848 -2.27 7,327,001 6,835,334 7.19

江苏陆上 230,269 165,380 39.24 2,350,093 2,281,530 3.01

江苏海上 618,734 470,261 31.57 5,449,194 5,380,629 1.27

浙江 31,775 43,074 -26.23 352,411 380,131 -7.29

福建 379,389 516,170 -26.50 3,192,975 3,629,312 -12.02

海南 16,832 21,904 -23.15 133,048 143,506 -7.29

甘肃 313,679 228,911 37.03 3,591,915 3,217,564 11.63

新疆 316,985 281,118 12.76 3,895,993 3,970,318 -1.87

河北 391,341 520,523 -24.82 4,112,734 3,993,512 2.99

云南 334,004 261,021 27.96 2,992,453 2,624,821 14.01

安徽 144,438 120,185 20.18 1,772,622 1,718,341 3.16

山东 149,160 107,698 38.50 1,531,629 1,259,587 21.60

天津 95,682 82,850 15.49 996,402 967,771 2.96

山西 334,639 345,906 -3.26 2,698,406 2,430,177 11.04

宁夏 161,460 136,343 18.42 1,552,585 1,490,938 4.13

贵州 173,672 60,336 187.84 1,659,568 1,483,689 11.85

陕西 152,896 144,025 6.16 1,825,373 1,715,468 6.41

西藏 1,488 1,824 -18.42 13,879 14,181 -2.13

重庆 36,362 22,214 63.69 665,104 658,655 0.98

上海 11,786 12,187 -3.30 114,068 115,373 -1.13

广东 28,911 24,581 17.62 312,535 297,506 5.05

湖南 49,354 48,006 2.81 750,926 666,490 12.67

广西 246,234 220,780 11.53 2,423,034 1,901,034 27.46

江西 34,722 31,758 9.33 455,079 449,517 1.24

湖北 14,340 19,516 -26.52 222,990 230,239 -3.15

青海 17,196 13,470 27.67 299,169 274,652 8.93

河南 47,141 35,348 33.36 556,963 445,643 24.98

加拿大 20,862 32,091 -34.99 232,848 283,219 -17.79

南非 81,682 72,506 12.65 832,622 693,043 20.14

乌克兰 22,120 16,182 36.70 204,018 228,529 -10.73

火电业务 977,461 984,120 -0.68 10,319,796 10,572,663 -2.39

其他可再生能源业务 537,292 141,765 279.00 4,553,052 1,752,296 159.83

总计 7,740,981 7,029,229 10.13 76,225,816 70,633,024 7.92

注：本公告中提供的数字经过整数调整，因此若总计数字与所列各项之和出现尾数差异，

皆因整数调整所致。

以上发电量数据来自本公司内部统计。 数据在月度之间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其影响因素

包括但不限于天气变化、设备检修、季节性因素和安全检查等。 数据可能与相关期间定期报告

披露的数据有差异。 投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12日

证券代码：002919� � � � � � � � �证券简称：名臣健康 公告编号：2024-001

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勤发及董事、高管彭小青、陈东松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

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一、减持计划实施情况

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6月21日对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陈勤发及董事、高管彭小青、陈东松的股份减持计划（以下简称“本次减

持” ）进行了预披露。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部

分董事、高管股份减持计划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7）。

公司于2023年7月19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部分股东股份减持计划数量过

半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31）。

近日，公司收到股东陈勤发、彭小青、陈东松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

告知函》。 鉴于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已经届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规

定，现将本次减持计划实施结果的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已经届满,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交易时间

减持均价（元/

股）

转让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陈勤发 集中竞价 2023年7月28日 35.67 30,000 0.0135%

彭小青

大宗交易 2023年7月17日 35.15 316,000 0.1422%

集中竞价 2023年12月22日 30.00 53,000 0.0239%

陈东松 大宗交易 2023年7月17日 35.15 283,000 0.1274%

合计 682,000 0.3070%

（二）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陈勤发

合计持有股份 77,812,170 35.0237% 77,782,170 35.0102%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77,812,170 35.0237% 77,782,170 35.0102%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 - - -

彭小青

合计持有股份 1,676,350 0.7545% 1,307,350 0.5884%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19,088 0.1886% 326,838 0.1471%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257,262 0.5659% 980,512 0.4413%

陈东松

合计持有股份 1,351,090 0.6081% 1,068,090 0.4808%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37,773 0.1520% 267,023 0.1202%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013,317 0.4561% 801,067 0.3606%

注：1、上述合计数尾数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2、上表中本次减持后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数量系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规定“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

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计算所得。

二、其它相关说明

1、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系股东正常的减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

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2、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

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情况。

3、本次减持未违反预披露的减持意向、承诺及减持计划，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

计划减持股份数量。

特此公告。

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601319� � � �证券简称：中国人保 公告编号：临2024-003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经由

本公司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人

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所获得的原保险保费收入分别为人民币515,807百万元、人民币

100,634百万元及人民币45,208百万元。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述期间原保险保费收入分类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百分比除外

2023年1-12月 同比（%）

机动车辆险 285,626 5.3

意外伤害及健康险 92,228 3.6

农险 58,229 11.9

责任险 34,208 1.3

企业财产险 16,585 7.0

信用保证险 5,550 4.8

货运险 5,381 11.4

其他险种 18,000 30.2

合计 515,807 6.3

注：原保险保费收入数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25号一原保险

合同》（财会〔2006〕3号）及《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09〕15号）编制，

下同。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述期间原保险保费收入分类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百分比除外

2023年1-12月 同比（%）

长险首年 48,321 11.1

趸交 23,299 -7.7

期交首年 25,022 37.1

期交续期 49,189 6.6

短期险 3,124 2.1

合计 100,634 8.6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述期间原保险保费收入分类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百分比除外

2023年1-12月 同比（%）

长险首年 12,783 19.8

趸交 8,358 13.5

期交首年 4,425 34.1

期交续期 14,109 1.0

短期险 18,316 11.7

合计 45,208 10.2

上述资料未经审计及未经本公司审计委员会审阅，提请投资者注意。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12日

证券代码：001323� � � � � � � � � �证券简称：慕思股份 公告编号：2024-003

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经销商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增持计划的规模：本次拟增持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3,5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7,

000万元。

2、增持计划的价格：本次增持不设定价格区间，由增持计划管理人根据对慕思健康睡

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并结合二级市场波动情况独立

判断买卖时点和价格，择机逐步实施增持计划。

3、增持计划的期限：自2023年8月26日起6个月内，且承诺增持期间不减持。

4、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2023年8月26日至2024年1月11日，增持主体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2,150,032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54%，合计增持金额为人民币67,346,192.84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经

销商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成。

公司于2023年8月26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部分经销商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

司部分经销商计划自2023年8月26日起6个月内增持本公司无限售流通A股股份，拟增持股

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3,5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7,0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8

月26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经济参考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部分经销商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35）。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成，现将增持有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本次增持主体为公司部分经销商通过信托计划参与的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管理的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增持主体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150,032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54%。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投资价值的认同，公

司部分经销商拟在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票，分享公司发展成果，实现公司长远发展与经销

商利益的结合。

2、增持股份的种类：公司无限售流通A股股份。

3、增持股份的金额：不低于人民币3,5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7,000万元。

4、增持股份的价格：本次增持不设定价格区间，由增持计划管理人根据对公司股票价

值的合理判断，并结合二级市场波动情况独立判断买卖时点和价格，择机逐步实施增持计

划。

5、增持股份的方式：根据市场情况，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或

大宗交易等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6、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自2023年8月26日起6个月内，且承诺增持期间不减持。

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股票如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的，增持计划将

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7、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2023年8月26日至2024年1月11日，增持主体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2,150,03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4%，合计增持金额为人民

币67,346,192.84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成。

四、其他事项说明

本次公司部分经销商增持公司股份未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未导致公司

控制权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13日

证券代码：688573� � � � � � � � � �证券简称：信宇人 公告编号：2024-001

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立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9月25日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建设和募集资金安

全的情况下， 拟使用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的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用于购买流动性好、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且期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的投资产品

（包括但不限于人民币结构性存款及国债逆回购品种等），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可循环滚动使用。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

述有效期及额度范围内进行该项投资的具体决策并签署相关文件，并由公司财务部负责具

体执行。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无异议的核

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9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

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一、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开立情况

公司及公司子公司惠州市信宇人科技有限公司开立了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账户具

体信息如下：

序号 开户主体 开户机构 账号

1 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上沙支行 8110301082800888888

2 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210000684337

3 惠州市信宇人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4403040160000444451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 等法规的相关规定，公

司将在理财产品到期且无下一步购买计划时及时注销以上专户。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章制度对投资理财产品事项进行决策、管理、检查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性。

2.公司财务部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

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严格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内审部门对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日常监督，定期对理财资金使用情况

进行审计、核实。

4.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必要时可以聘请

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5. 公司将通过以上措施确保不会发生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及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投入的情况。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计划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确保

公司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

周转需要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运转，亦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同时，对

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现金资产

收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特此公告。

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 1�月 13�日


